
附件

关于支持众创空间建设发展 促进科技型创

业的行动方案（2016--2020）

为加快我省众创空间建设发展步伐，提升众创空间服务

能力和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科技型创业，特制定

行动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落实国家和我省有关文件精神，以构建众创空间等

创业服务平台和提升创业孵化服务能力为突破口，通过整合

创新资源，营造良好创业创新生态环境，进一步激发创业创

新潜力，释放创业创新活力，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

新动能。

到 2020 年，全省各类创新创业服务机构达到 300 家，

创业孵化面积达 1000 万平方米，建成省级众创空间 100 家，

示范众创空间 20 家，支持科技创业项目 500 项，初步形成

要素齐全、功能完善、合作开放和专业高效的创业创新服务

体系。

二、主要措施

以补贴、后补助等方式对符合以下条件的众创空间进行

支持，包括：

1.根据《陕西“众创空间”孵化基地建设实施方案》（陕



科高发〔2015〕163 号）予以授牌的省级众创空间孵化基地；

2.省科技厅推荐备案国家科技部备案的国家级众创空

间；

3.“一院一所模式”推广中创建的众创空间；

4.省级示范众创空间。

三、支持方式

1.众创空间能力提升经费补贴。对经认定的省级众创空

间孵化基地，每年进行评价，评价“优秀”的给予不高于 10

万元的经费补贴，主要支持众创空间购买供创业团队使用的

公共设备、购买服务或者开展创新创业类活动，如 3D 打印

机、贴片机、平台软件、线上云平台、工具包等；成功备案

为国家级众创空间的追加补贴经费 10--20 万元。

2．开展众创空间示范。依托条件成熟、功能完备、特

色鲜明的省级众创空间孵化基地，在互联网应用、智能制造、

工业设计、生物医药等领域，建设 20 个左右有影响力的示

范众创空间，每个支持 50--100 万元，用于该众创空间内创

业项目研发经费补贴。

3.创业项目研发经费补贴。对入驻以上四类众创空间并

满足以下条件的创业类项目，经评审后择优给予不超过 5 万

元研发经费补贴：（1）创业团队尚未获得任何融资，未注册

企业，处于研发阶段的科技类创业项目；（2）成立时间在半

年内，并且无外部投资进入的企业，处于研发阶段的科技类



创业项目。

4.众创空间创业后补助。对获得立项的创业研发经费补

贴项目，在半年内成功获得投资，并注册企业的，凭相关证

明文件，省科技厅给予所在众创空间 1 万元后补助。

四、申报程序

1.省级众创空间能力提升经费补贴在省科技厅评价文

件下达后，由评价优秀的省级众创空间向省科技厅申请；国

家级众创空间能力提升经费补贴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备案文

件下达后，向省科技厅申请；

2.示范众创空间补贴从评价优秀的省级众创空间孵化

基地中择优选择，通过专家答辩、论证完善等程序确定；

3.创业项目研发经费补贴由所在众创空间组织申报，省

科技厅聘请有关投资专家、法律专家、技术专家、管理专家

对申报的创业研发经费补贴项目进行评审并择优予以支持；

示范众创空间可以自行确定创业项目后在省科技厅备案。

4.众创空间创业后补助在创业研发经费补贴项目立项

后半年内获得融资并注册企业的，以众创空间为单位向省科

技厅申请，按年度核算。

五、项目管理

1.严格资金管理。创业项目研发经费补贴严格按照科技

计划项目经费进行管理，专款专用，项目经费的各项列支范

围（除人力成本支出外）均应按照陕西省科技计划经费管理



的有关规定执行；众创空间及其运营公司对所推荐的创业项

目研发经费补贴进行统一管理，负责督促项目承担团队及企

业严格按照经费管理要求支出；众创空间不得以任何理由截

留、挪用，一经发现，省科技厅将收回项目经费，并取消该

众创空间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

2.提高人力成本支出的比例。提高研发团队和科技人员

等人力成本支出在创业项目研发经费补贴中的比例，其中软

件开发类、设计类、规划类和咨询类项目的比例最高不超过

该项目经费中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65%，其他项目比例最高

不超过该项目经费中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45%。

3.众创空间对所推荐项目进行统一管理，半年书面报告

一次项目进展情况；项目承担团队或企业有重大事项变更时，

要及时向省科技厅高新处进行报告。省科技厅将把所推荐创

业研发经费补贴项目的执行情况、获得融资、注册企业等纳

入众创空间评价体系，按照评价结果对众创空间给予奖励。

4.将众创空间纳入省科技计划管理信用系统。严禁众创

空间在项目申报时弄虚作假，省科技厅将对每个众创空间推

荐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并实行一票否决制度，有弄虚

作假的，撤销省级众创空间牌子，并取消该众创空间申报各

类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

5.优先推荐众创空间孵化出的产品进入政府采购目录；

省科技厅支持的科技类创业项目在进行融资时，省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所投资设立的子基金具有优先权。

6.创业研发经费补贴项目执行期为 1-2年，项目完成后，

应向省科技厅提交项目结题报告；项目中止的提交项目执行

情况报告及中止说明。

7.鼓励各市县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运作方

式，打造“星创天地”等新型农业创新创业的综合性服务台，

促进农业创新创业的低成本化、便利化和信息化；经省科技

厅认定的“星创天地”内的科技创业项目可参照本办法申报

创业项目研发经费补贴。


